
签订入股分红协议,每
月享受固定收益,这究竟是
合伙投资还是民间借贷？近
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这样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案。

2022年7月14日，张某
注册成立了一家家具厂。同
年7月30日，赵某与张某签
订《入股分红协议》，约定赵
某向张某家具厂“入股”10万
元，每月分红1500元，两年
内不得取出本金，期满后随
时可以取出，若不取出，则继
续按每月1500元分红。

协议签订后，张某每月
分红给赵某1500元。但自
2023年 9月份起，张某再未
分红给赵某。多次催要无果
后，赵某将张某及其家具厂
一同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入
股款10万元并给付自2023
年9月至今欠付的分红。

赵某“入股款”10万元系
借款本金，每月1500元分红
系利息性质。双方约定借款
期限两年，期满后赵某有权
要求返还本金。双方约定月

利息为1500元，利率超过合
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四倍，故应按合同
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四倍计算，已付利息
超出法定上限部分应冲抵
本金。经核算，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利 息 应 为
16061 元，被告张某已支付
18000 元，扣除利息后本金
已支付 1939 元，尚欠本金
98061元。故被告张某应返
还原告赵某借款本金98061
元。关于利息部分，自2023
年 9 月 1 日起，利息应以
98061 元为基数，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因被告某家具厂
并非此案民间借贷主体，故
原告对于某家具厂的主张法
院不予支持。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张
某立即返还原告赵某借款本
金98061元及利息；驳回赵
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
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进一步整
合资源、凝聚合力，近日，在长春市
二道区综治中心组织下，二道区多
元解纷联动推进会顺利召开。二道
法院立案一庭、各派出法庭负责人，
与二道区综治中心、八街一镇相关
负责同志共同参会，共商协同机制，
共谋落实举措。

会议立足“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司法服务精准下沉”核心需求，对多
项重点工作作出系统部署。

一、健全协同机制，打造矛盾化
解“前端堡垒”

会议确立以区综治中心为枢纽，
法院立案一庭、各派出法庭与八街一
镇综治中心深度联动的“分流—调解

—确认”闭环工作流程。针对苗头
性、倾向性风险，实现联合预警、提前
介入。推动法院诉讼服务力量前移，
与八街一镇综治中心无缝对接。建
立“法院+街道+社区”三级联动调解
网络，为非诉调解提供即时法律指导
与高效的司法确认保障，切实将更多
纠纷解决在诉前、化解在基层。

二、优化诉讼服务，加强巡回法
庭建设

为让群众感受到“家门口的正
义”，会议明确将依托区综治中心及
八街一镇综治站点，构建“全域覆
盖，就近办案”的巡回审判网络。各
派出法庭将结合辖区地理特点、产
业分布与常见纠纷类型，聚焦婚姻
家庭、邻里纠纷、物业纠纷、劳动争

议等民生热点，与对口街镇协同设
立巡回审判点，并配套开展普法，实
现“审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辐射效
应，使司法服务更贴近百姓生活。

三、深化法治宣传教育，拓展共
治维度

会议就多项工作达成共识并作
出安排：包括协同打造形式多样、针
对性强的法治宣传教育矩阵，常态
化开展基层调解员技能培训与业务
指导，共同培育“无讼社区（乡村）”
示范点等。为保障协作机制高效运
转，会议现场建立了“综治+法院+
街镇”常态化沟通工作群，以实现信
息共享、日常协调、快速响应、难题
会商，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2025年4月26日午后，长春市
某小区凉亭内传来一声闷响，正照
看两名三岁孙女的赵某倒在地上
——其孙女攀爬物业公司刚维修的
大理石桌面时，骑上台面压放的石
墩，导致台面与石墩一同侧翻，上前
搀扶的赵某左足被砸中。经诊断，
赵某左足第一近节趾骨骨折，护理
期需50日、营养期需80日。

事故发生后，物业公司将赵某
送医并垫付全额医疗费，但对后续
护理费、鉴定费等拒绝赔付。赵某
遂诉至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庭
审中，监控录像清晰还原关键事实：
物业公司维修时未设围挡与警示标
识，仅用石墩临时压制台面，且在石
墩被挪动至边缘后未及时巡视归
位；赵某则因看护时未紧盯孩童攀
爬行为，制止危险动作。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物业管理
条例》第四十六条“物业服务企业应
当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
防范工作”及第五十五条“物业存在
安全隐患，危及公共利益及他人合
法权益时，责任人应当及时维修养
护，有关业主应当给予配合”的规
定，物业公司在设施维修中未采取
基本安全保障措施，且未尽到定期
巡视的管理义务，对事故发生存在
主要过错；赵某作为监护人未尽审
慎注意义务，需承担次要责任，最终

判决物业公司赔偿8950.90元。
判决书送达后，物业公司以“赔

偿过高、赵某应负主要责任”为由提
起上诉。承办法官并未止步于“一
判了之”，而是启动判后答疑机制，
从法律依据与责任逻辑两方面展开
细致说理。

法官向物业公司负责人出示
《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
“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
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
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维修大理石桌面属
于对公用设施的养护作业，设置围
挡、警示标识是行业基本规范，仅用
石墩临时压制已构成安全措施缺
失；监控显示石墩被挪动至危险位
置后，物业公司未通过日常巡视及
时发现并纠正，违反了“及时排除安
全隐患”的法定职责；物业公司的设
施管理缺陷是事故发生的直接诱
因，而赵某的监护疏忽属于“间接次
要因素”，二者过错程度差异显著，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过错责任划分”的核心原则。
“各项费用均有明确计算标准，

且已充分考量赵某自身过错对责任
比例的影响。”法官同时提醒，上诉
程序将增加企业的时间成本与诉讼
支出，可能对企业正常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

在明晰法律争议后，法官采用
“背靠背调解法”搭建沟通桥梁。法
官首先肯定物业公司“第一时间送
医垫付医疗费”的担当，体现企业对
业主的责任意识；同时重申：“设施
安全是物业服务的核心底线，本次
调解既是减少诉累的务实选择，也
是企业完善管理的契机。”

法官找到赵某的儿子，客观分
析案件细节：“物业公司的维修疏漏
是主因，但老人对幼童攀爬危险设
施未能及时制止，确实存在监护疏
忽。”同时强调物业公司主动承担医
疗费的行为值得认可，为金额协商
预留空间。

经过多轮沟通，双方最终达成
和解：物业公司一次性赔偿赵某
8000元，自愿放弃上诉；赵某对赔
偿结果表示满意，双方握手言和。

“这起案件的化解，跳出了‘一判
了之’的机械思维。”承办法官表示，
判后答疑不是简单的“重复说理”，而
是通过“法理讲透、情理说通”，让当
事人真正理解判决逻辑；而“背靠背
调解”则以柔性方式弥合分歧，实现
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正如类似案例所展现的，司法不仅要
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更要以温度化
解矛盾，让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
到法治的力量与温暖。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1月 15日，某银行为长
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反诈
中心送来一面印有“倾心协
助阻风险 警银协力护民安”
的锦旗，这既是警银联动机
制取得实际成效的真实缩
影，又为冬季百日攻坚行动
的开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自警银联动机制建立以
来，朝阳分局反诈中心有效
搭建起警银协作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坚实平
台，不仅协同银行强化账户
风险动态监控，还深入银行
开展常态化反诈培训，让反
诈思想入脑入心，取得了“预
警先行、协同处置、及时止
损”的良好成效。

1月 14日，广发银行工
作人员在业务办理中发现，

一名老大娘神色匆忙地预约
支取卡内 29.3 万元定期存
款,而且在回答取款用途时
始终含糊不清、支支吾吾，这
一情况立即引起工作人员怀
疑。银行工作人员随即启动
警银联动机制，第一时间将
相关情况上报朝阳分局反诈
中心副主任刘润泽。接警
后，民警迅速抵达现场，经沟
通确认，这是一起典型的电
信网络诈骗案件。随后，民
警结合近期高发诈骗案例，
向老人展开细致的反诈宣
讲，清晰揭露诈骗套路，最终
成功让老人幡然醒悟，停止
了付款，“今天要不是你们，
我这些年的养老钱可就都没
了！”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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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出资，固定回报，稳赚不赔？
法院：名为入股，实为借贷！

深化警银联动机制
筑牢坚实反诈防线

深化多元解纷联动 赋能基层社会治理
长春市二道区法院参加辖区多元解纷联动推进会并部署落实举措

判后答疑解民忧 民生赔偿不“卡壳”


